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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琼医保〔2024〕206号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4年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医保局、人社局、社保（医保）服务中心，省

社保（医保）服务中心，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4年）〉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4〕33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执行《国家基本

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4年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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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25年 1月 1日起，我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

育保险统一执行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。对本次调入的药品按规定

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调整“备注”内容的药品需更新医保支付范

围，对调出的药品要同步调出医保支付范围。

对本次目录调整中续约失败被调出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环

孢素滴眼液(Ⅲ)、头孢托仑匹酯颗粒，给予其 6个月的过渡期，

2025年 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，以保障患者

用药连续性。

二、明确药品支付标准

（一）参保人员使用目录内西药、中成药、中药饮片和国家

谈判药品所发生的费用，由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

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，支付办法按我省现行规定执行。谈判药品

和竞价药品在协议期内执行全国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，此次新纳

入目录的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（以下简称“集采药品”）

以其中选价格作为支付标准，上述谈判药品、竞价药品和集采药

品按我省乙类药品管理（个人需先行自付 10%）再按现行政策规

定报销，各相关单位不得进行二次议价。对于确定支付标准的竞

价药品和集采药品，实际市场价格超出支付标准的，超出部分由

参保人员承担；实际市场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，按照实际价格由

医保基金和参保人员按规定分担。同一通用名药品有多家企业生

产的，定点医疗机构和“双通道”药店应优先配备价格不高于支

付标准的药品，支持其临床使用，减轻患者负担。

（二）协议期内如有与谈判药品同通用名的药品上市，其挂

网价格不得高于谈判确定的同规格医保支付标准，省医保行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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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该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。协议期内，若有

谈判药品或竞价药品存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未载明的规格需纳入

医保支付范围的，须由国家医保局确定支付标准后执行。谈判药

品或竞价药品在协议期内有被纳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（国家组织

的集中带量采购和省级含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）等情形，省医

保行政部门可按相关规定调整药品医保支付标准。

（三）凡纳入我省“双通道”管理的药品采取通用名管理，

且都要在海南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平台挂网。同通用名、同质量

层次、同药品目录剂型规格的药品，其医保支付标准按照不高于

该通用名国家谈判药品价格执行，且承诺同生产企业全国最低价。

“双通道”药品的限定支付范围与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保持一致。

（四）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中医保支付标准有“*”标识

的，各相关单位不得在公开发文、新闻宣传等公开途径中公布

其医保支付标准。

三、扎实推动药品目录落地工作

（一）为让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更快、更好的落地实施，海

南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平台应积极配合谈判药品中选企业于

2024年 12月底前将谈判药品直接挂网。谈判药品的挂网价格不

得高于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确定的支付标准。参与现场竞价的企

业，在支付标准有效期内，挂网价格不得高于竞价时的报价（具

体企业、药品及报价另行通知）。

（二）为推动国家谈判药品落地，在继续保留原“双通道”

管理药品名单基础上，将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中通过谈判新增的

“协议期内药品”（含竞价药品）、国谈转乙类药品全部纳入我



— 4 —

省“双通道”管理范围。

（三）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合理用药主体责任，建立

院内药品配备与药品目录调整联动机制，于 2025年 2月底前统筹

召开药事会，将临床有使用需求，尤其是住院有需求以及零售药

店不得经营的谈判药品配备齐全，不得以医保总额限制、医疗机

构用药目录数量、药占比为由影响药品进院，做到谈判药品“应

配尽配”。对于暂时无法纳入本医疗机构药品供应目录，但临床

确实有需求、省外参保患者无法通过“双通道”购买的谈判药品，

可纳入临时采购范围，建立绿色通道，简化程序，确保在一周内

采购到位。暂时无法配备但确需使用的，要开具电子处方为参保

人提供外配服务，处方上传至医保电子处方中心，为患者购药提

供便利。

（四）各级医保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“双通道”处方流转全

程监管，切实防范和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定点零售药店凭我省定

点医疗机构电子外配处方销售的药品，符合规定的可纳入医保统

筹基金支付范围，暂不接受省外的医疗机构外配处方。

（五）各级医保部门要确保在 DRG/DIP支付方式改革框架下，

结合定点医疗机构实际用药情况对其年度总额做出合理调整。对

目录内填补保障空白或大幅提高保障水平、历史数据难以反映实

际费用的药品，相关病例可进行特例单议。省医保行政部门结合

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情况适时调整完善 2025年度医保服务协议

范本，积极推动新版药品目录落地执行。

（六）省医保经办机构应加强并优化谈判药品落地结算支付

管理；各定点医疗机构、配送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谈判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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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供应和合理使用，保障参保人员用药渠道便捷、医保结算顺畅。

同时，要严格执行谈判药品限定支付范围，加强使用管理，对费

用高、用量大的药品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，确保医保基金运行

安全。

四、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有效衔接

支持我省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“惠琼保”根据《2024年

药品目录》设计新产品或者更新赔付范围，与基本医保补充结合，

更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，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。开展“惠

琼保”进医院，实现与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“一

站式”结算。

五、规范民族药、医疗机构制剂、中药饮片管理

省医保行政部门根据《海南省中药饮片和民族药基本医疗保

险支付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海南省医疗机构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

支付范围管理办法》，将符合条件的民族药、医疗机构制剂、中

药饮片（含中药配方颗粒）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，建

立动态调整机制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省医保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医保信息系统建设单位，于

2024年 12月 31日 24时前更新药品代码数据库，完善医保信息

系统，并做好更新后的药品代码数据库在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

中使用的指导工作，确保参保人及时享受相应待遇。

（二）各级医保行政部门、工伤保险行政部门、医保经办机

构、工伤经办机构要认真抓好药品目录在本地区的执行工作，不

得自行对药品目录进行调整。省医保行政部门要及时完善智能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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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系统审核规则，加强基金监管。将定点医药机构执行使用《2024

年药品目录》情况纳入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和考核范围。

（三）《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

年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琼医保〔2023〕222号）自 2025年 1月

1日起同步废止。

《2024年药品目录》请在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下载。

落实过程中，如遇重大问题应及时向省医保行政部门、工伤保险

行政部门报告。

附件：1.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《国家基

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4

年）》的通知（医保发〔2024〕33号）

2.海南省“双通道”药品目录（2025版）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年 12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: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综合处 2024年 12月 19日印发


